深圳市公安局“双随机、一公开”涉企
行政检查规范标准（2026）

一、对银行金融机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421号）第三条
（二）检查标准
1.是否符合《银行安全防范要求》（GA38-2021）标准。
2.银行数据中心及联网监控中心安全防范情况是否落实到位。
3.是否开展银行安全防范知识教育培训情况。
4.是否落实银行案件防范管理制度和安全规章制度。
[bookmark: _GoBack]5.银行防抢劫、防暴恐、防爆炸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演练是否落实。
6.银行是否按要求配备专职保卫机构和专兼职保卫人员。
二、对学校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421号）第三条
（二）检查标准
1.学校、幼儿园门卫室是否落实值班、问询、登记、巡逻和检查制度；是否安装来访人员登记系统，是否及时记录来访人员姓名及证件、车牌号。
2.是否开展法制安全教育，是否检查校园并督促整改治安隐患，是否开展涉校矛盾纠纷隐患排查。
3.保安员人数（2，6，10）是否配备足够，有无保安员证，证件有效期情况，有无定期开展培训。
4.校园是否建立有足够高度的实体围墙。实体围墙是否安装防攀爬装置。
5.校园重点部位是否安装高清监控探头、监控全覆盖不留死角，录像保存期限能否达到30日要求，能否识别车牌号、人脸面貌特征。
6.学校门卫室、宿舍楼值班室是否安装一键报警装置，并连接到属地公安机关。
7.防护装备是否配备齐全，保卫人员能否熟练使用。
8.是否开展周边专项排查，集中摸排整治校园周边的流动摊贩、店铺、午托晚托场所等使用、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质的情况。
9.是否制定暴恐事件、食物中毒、拥挤踩踏等突发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10.是否安装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警务灯箱和宣传海报，并通过多项措施积极开展防治校园欺凌和暴力工作。
三、对医院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421号）第三条
（二）检查标准
1.制定单位内部治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定期演练。
2.是否制定应急处置机制和预案，是否定期开展演练。
3.在单位范围内进行治安防范巡逻和检查，建立巡逻、检查和治安隐患整改记录。
4.单位应当根据内部治安保卫工作需要，设置治安保卫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治安保卫人员。
5.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确定本单位的治安保卫重要部位，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对重要部位设置必要的技术防范设施，并实施重点保护。
6.是否建立门卫制度并严格落实，是否实施24小时值班守护制度。
7.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并落实本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
8.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设置与治安保卫任务相适应的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况报主管公安机关备案。
9.有适应单位具体情况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措施和必要的治安防范设施。
四、对已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旅馆、酒店、宾馆、招待所等场所进行治安情况检查
（一）检查依据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752号）；《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省人民政府令第315号）
（二）检查标准
1.必要的防盗、视频监控等设施是否符合治安、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
2.治安、安全管理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3.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4.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情况。
5.提供住宿服务项目的场所落实实名登记情况。
6.其他与治安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事项。
7.相关许可证是否齐全情况。
五、对已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的歌舞、电子游艺场所进行治安情况检查
（一）检查依据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2号）；《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03号）
（二）检查标准
1.安全设施是否符合治安、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
2.治安、安全巡查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3.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4.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情况。
5.其他与治安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事项。
6.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
7.开业、变更后是否按规定到公安机关备案。
六、典当企业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典当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2005年第8号令）第四条
（二）检查标准
1.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
2.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治安、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
3.治安、安全防范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4.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5.有无收当禁当物品。
6.有无按规定查验证明文件。 
7.有无发现禁当财物不报。
七、获取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印章刻制企业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广东省印章刻制管理规定》
（二）检查标准
1.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
2.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情况。
3.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治安、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
4.治安、安全防范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5.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6.其他与治安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事项。
八、对按摩、桑拿、水会等按摩服务场所进行治安情况检查
（一）检查依据
《广东省按摩服务场所治安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09号）
（二）检查标准
1.开业、变更后是否按规定到公安机关报送治安信息。
2.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
3.安全设施是否符合治安、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及标准。
4.其他与治安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事项。
5.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6.是否存在违法犯罪情况。
7.提供留宿服务项目的场所落实实名登记情况。
8.治安、安全管理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九、机动车修理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公安部关于机动车修理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38号第三条
（二）检查标准
1.承修机动车是否如实登记。
2.其他与治安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事项。
3.回收报废机动车是否如实登记。
4.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5.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治安、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
6.治安、安全防范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7.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
十、从事废旧金属收购的企业
（一）检查依据
《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16号）第十一条 、《广东省反销赃条例》（2020年修订）第二条
（二）检查标准
1.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是否如实登记。
2.其他与治安管理有关且应当进行公开检查的事项。
3.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
4.治安、安全防范制度、措施建立和落实情况。
5.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履行治安、安全责任情况。
6.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治安、安全防范有关规定及标准。
7.是否非法设点收购废旧金属。
十一、保安服务公司的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七条规定
（二）检查标准
1.设立分公司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保安服务是否备案。
2.保安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否变更。
3.保安服务中涉及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设备安装、变更、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4.是否建立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预案。
5.是否建立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公务用枪安全管理制度和保管设施建设。
6.保安员是否持证、按规定着装。
7.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8.保投诉举报事项是否纠正。
9.保安服务公司是否持有保安服务许可证。
10.保安服务合同和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是否按规定留存。
十二、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的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十六条和《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二条、第三十八条
（二）检查标准
1.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预案是否建立。
2.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是否留存30天以上。
3.自行招用的保安员是否持有保安员证、及其服装、保安服务标志与装备管理情况。
4.被投诉举报事项是否纠正。
5.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6.自行招用保安员单位是否备案。
7.是否建立依法配备的公务用枪安全管理制度和保管设施建设。
8.保安员有无进行在岗培训、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
9.保安服务中涉及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设备安装、变更、使用是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十三、保安培训单位的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三十六条；《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二条、第三十九条
（二）检查标准
1.保安单位是否向公安机关备案。
2.保安专业师资人员是否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10以上治安保卫管理经历。
3.是否按照保安员培训教学大纲进行培训。
4.是否建立枪支使用培训单位备案情况和枪支安全管理制度与保管设施建设。
5.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十四、寄递物流企业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落实情况
（一）检查依据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421号）第三条
（二）检查标准
1.在开业、变更后是否有按规定到邮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备案。
2.企业保卫机构负责人、保卫干部是否履行内部安全保卫责任。
3.是否落实实名登记、开箱验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
4.是否落实内部治安保卫制度、建立相关措施。
5.是否存在寄递物流企业、从业人员违法犯罪情况。
6.是否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设施、设备有关规定及标准。
十五、爆破作业单位作业情况的检查
（一）检查依据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第四条
（二）检查标准
1.爆破方案是否在许可有效期内或进行了延期备案。
2.是否遵守安全作业流程。
3.爆破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有效证件。
4.是否采用电雷管专用测试仪。
5.是否按设计采取有效的覆盖防护和保护性防护措施。
6.警戒人员是否明确警戒信号的意义，警戒点布置是否合理。
7.清场、警戒工作是否组织良好，是否符合规定距离。
8.是否组织爆后检查并按规定排除未引爆的爆破器材。
十六、爆破作业单位有关制度情况的检查
（一）检查依据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第四条
（二）检查标准
1.是否按规定树立了爆破公告牌。
2.是否建立健全了爆破作业人员岗位责任制。
3.单位是否有安全专职管理人员并定期开展民爆物品安全检查，并有检查记录。
4.是否定期开展员工民爆物品管理安全教育。
5.装卸现场是否设置警戒，禁止无关人员进入。
6.炸药、雷管是否分开搬运，搬运数量是否超标。
7.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含安全监理）与行政许可决定书是否相同或有更换备案。
8.爆破员是否不少于3人。
9.安全员是否不少于1人。
十七、民用爆破物仓储情况的检查
（一）检查依据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第四条
（二）检查标准
1.是否统一存放在临时保管箱（柜），雷管箱和炸药箱距离是否达到25米，有2人看守。
2.现场保管退库人员是否实行双人双锁制度。
3.剩余爆破器材是否按规定退库或销毁。
4.爆破器材是否按规定进行领取、清退登记、雷管编码记录完整，账物是否相符。
5.是否悬挂爆炸明显标志，仓库周边无杂草枯枝等易燃物品。
6.保卫制度、应急救援制度等是否落实，技防设施是否完好，人防犬防是否到位。
7.爆炸物品发放、领取、退库登记账目是否清楚、帐物是否相符，编码等信息是否全部录入民爆物品管理信息系统。
8.仓库内是否按国家规范和标准存放爆炸物品。
十八、民用枪支配置使用单位使用枪支情况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2015修正）第28条、《射击竞技体育运动枪支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公安部令（第12号））第24条
（二）检查标准
1.应具有配置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件且有效。
2.枪弹数量账物相符。
3.无来源不明、去向不明、超标配置的枪支弹药情形。
4.应当全部依法办理民枪持枪证件，枪、证信息完全一致。
5.枪支弹药型号、数量、枪号、弹药编号应与台账一致且全部上传省枪械管理信息系统。
6.报废枪支弹药应按规定上缴属地分局，不能私自改装和销毁枪支。
7.枪弹库室应符合《枪支（弹药）库室风险等级划分与安全防范要求》（GA1016-2012），应经国家主管部门认证资质的社会专业安防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8.风险等级划分和人防、物防、技防设施应符合GA1016-2012标准要求。
9.枪支（弹药）专用柜或保险柜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10.入侵报警器、视频监控应完备可用且正常运行，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应与公安机关联网。
11.应建立以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12.应建立枪支弹药安全管理制度并按规定上墙。
13.枪弹库室柜应双人双锁、枪弹分开存放、24小时专人值守。
14.枪支弹药领用、审批、消耗、清退、归还、保管等各个环节应如实登记。
15.枪支被盗、被抢或者丢失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16.无出租、出借、超出限定区域携带及违法违规使用枪支弹药等情形。
17.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的运动员携枪外出训练、比赛应办理携运许可证并携带持枪证件。
18.从业人员应经过背景审查，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
19.持枪人员应开展了用枪理论、法制及能力训练，并经属地分局考核通过。
20.应定期对涉枪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
21.应逐人签订安全使用责任书。
22.应建立涉枪从业人员信息台账，定期更新人员信息并全部上传省厅枪械管理信息系统。
23.应对涉枪从业人员定期开展日常摸排审查、谈心谈话及现实表现的综合评估。
24.应对债务纠纷缠身、经常酗酒滋事、赌博、吸毒、患有精神类疾病等不适合从业情形的调离涉枪工作岗位。
十九、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治安检查
（一）检查依据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第710号）第四条
（二）检查标准
1.相关证照是否齐全。（文化许可证、消防合格证明、营业执照，备案证）
2.是否在出入口、通道等显要位置必须张贴禁烟标识，不得提供烟灰缸等吸烟器皿。
3.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4.是否存在消防隐患。
5.否安装网络安全审计系统，配备计算机安全员，且审计日志达60天。
6.是否如实录入、上传上网人员身份信息。
7.是否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在入口处等显著位置悬挂未成年人禁入标识。
8.是否高清监控设备全覆盖（至少保持30天，分辨率不低于1080P，即200万像素）。
二十、对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二）检查标准
购买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非药品类）、运输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台账清晰，符合易制毒化学品相关法条规定。
1.营业执照是否在有效期内。
2.组织机构代码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3.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有仓储。
5.法定代表人身份与资质证件信息是否一致。
6.是否有未经许可或备案擅自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7.是否存在骗取许可证或备案证明，使用他人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8.是否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
9.是否超出许可或者备案的品种、数量销售、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10.是否有向无购买证或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
11.是否不如实或者不按时向公安机关备案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购买情况。
12.台账中的资金往来（要求交易的银行票据复留档）是否有现金交易。
13.是否存在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
14.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等情况是否相符。
15.是否不如实或者不按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年度备案。
16.是否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
17.是否落实易制毒化学品人防、技防、物防等安全防范措施。
18.是否落实双人双锁制度。
19.仓储物品品种、数量与台账是否一致。
20.是否建立经营、购买台账，如实记录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日期等交易情况。
21.台账中反映的时间、品种、数量是否在许可、备案证明的有效范围内。
22.是否有购销合同、付款凭证或发票
23.销售、购买台账和证明材料复印件是否保存2年
24.是否按规定建立及完善出入库登记记录。
25.是否有管理岗位职责分工。
26.是否专管人员和经办人员接受培训。
二十一、对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监督检查
（一）检查依据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运输管理办法》
（二）检查标准
购买、运输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台账清晰，符合易制毒化学品相关法条规定
1.营业执照是否在有效期内。
2.组织机构代码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3.生产（经营）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有仓储。
5.法定代表人身份与资质证件信息是否一致。
6.是否有未经许可或备案擅自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7.是否存在骗取许可证或备案证明，使用他人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经营、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8.是否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或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转借他人使用。
9.是否超出许可或者备案的品种、数量销售、购买、运输易制毒化学品。
10.是否有向无购买证或备案证明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易制毒化学品。
11.是否不如实或者不按时向公安机关备案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购买情况。
12.台账中的资金往来（要求交易的银行票据复留档）是否有现金交易。
13.是否存在易制毒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后未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
14.运输的易制毒化学品与运输许可证或者备案证明载明的品种、数量、运入地、货主等情况是否相符。
15.是否不如实或者不按时向公安机关进行年度备案。
16.是否拒不接受公安机关监督检查。
17.是否落实易制毒化学品人防、技防、物防等安全防范措施。
18.是否落实双人双锁制度。
19.仓储物品品种、数量与台账是否一致。
20.是否建立经营、购买台账，如实记录易制毒化学品的品种、数量、日期等交易情况。
21.台账中反映的时间、品种、数量是否在许可、备案证明的有效范围内。
22.是否有购销合同、付款凭证或发票
23.销售、购买台账和证明材料复印件是否保存2年
24.是否按规定建立及完善出入库登记记录。
25.是否有管理岗位职责分工。
26.是否专管人员和经办人员接受培训。
二十二、对互联单位、接入单位及有关用户网络安全保护管理以及技术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五条、二十八条、四十七条、四十九条；《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第七、八、十条
（二）检查标准
1.是否办理联网单位备案手续，并报送接入单位和用户基本信息及其变更情况。
2.是否依法采取记录并留存用户注册信息和上网日志信息的技术措施，并留存相关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3.对提供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记录所提供的主机托管、主机租用和虚拟空间租用的用户信息。
4.是否制定重大网络安全保卫任务所要求的工作方案、明确网络安全责任分工并确定网络安全管理人员。
5.是否依法采取重大网络安全保卫任务所需要的其他网络安全防范措施。
6.对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检查是否依法采取用户发布信息管理措施，是否对已发布或传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并保存相关记录。
7.是否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等义务。
8.是否制定网络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应急处置相关设施是否完备有效。
9.是否组织开展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风险管控措施堵塞网络安全漏洞隐患。
10.对提供互联网域名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记录网络域名申请、变动信息，是否对违法域名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11.是否制定并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
12.是否按照要求向公安机关报告网络安全防范措施及落实情况。
13.对提供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采取符合国家标准的网络与信息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14.对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的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是否按照以上规定的内容执行。
15.对提供互联网内容分发服务的，监督检查是否记录内容分发网络与内容源网络链接对应情况。
16.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为公安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防范调查恐怖活动、侦查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17.是否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技术措施。
18.是否在公共信息服务中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依法采取相关防范措施。
二十三、对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检查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五条、二十八条、四十七条、四十九条；《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第七、九条。
（二）检查标准
1.是否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技术措施。
2.是否制定并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
3.是否依法采取记录并留存用户注册信息和上网日志信息的技术措施，并留存相关网络日志不少于六个月。
4.是否依法采取重大网络安全保卫任务所需要的其他网络安全防范措施。
5.是否在公共信息服务中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依法采取相关防范措施。
6.是否制定重大网络安全保卫任务所要求的工作方案、明确网络安全责任分工并确定网络安全管理人员。
7.是否组织开展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并采取相应风险管控措施堵塞网络安全漏洞隐患。
8.是否制定网络安全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应急处置相关设施是否完备有效。
9.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为公安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防范调查恐怖活动、侦查犯罪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10.对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检查是否依法采取用户发布信息管理措施，是否对已发布或传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依法采取处置措施并保存相关记录。
11.是否按照要求向公安机关报告网络安全防范措施及落实情况。
二十四、对计算机病毒防治工作的检查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二十五条；《公安机关互联网安全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第151号）第十条；《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2000年公安部令第51号）第十五条。
（二）检查标准
1.是否建立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系统漏洞、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安全风险。
2.是否采取防范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行为的技术措施。
3.是否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二十五、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检查
（一）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二十五条。
（二）检查标准
检查目标系统是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篡改等技术措施，是否存在网络安全隐患漏洞。
